
  

 

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因應防疫遠距辦公設備整備補助 
旅行業支出證明單 

 
 110年 月  日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 

受領人 

(一) 旅行業（旅行社） 

旅行業名稱  統一編號  

負責人或代表人  身分證字號  

旅行業分級類別 □綜合旅行社  □甲種旅行社  □乙種旅行社 

支出事由 

□防疫遠距辦公設備、防疫物資採購 
□加強行動措施（如實聯名制、清潔消毒等） 
□人力教育訓練 
□相關設施採購 
□其他經本局認定有助於提升防疫工作之實際作為 

實領金額 新台幣       元整 

不能取得正本
單據原因(可複
選) 

□正本單據遺失。 
□採購無單據。 
□屬自行勞務行為本無單據。 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 

 上開內容經負責人或代表人              簽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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